


纠报告，建立自查自纠档案备查。 

（二）排查整改阶段（7月 1日至 8月 31日）。各县（区）

根据重点排污单位评估结果，建立问题隐患清单。按照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要求对重点排污单位检查，对未按期开展环

境风险评估的责令其整改。对发现的重大风险隐患，要配合

应急管理部门指导督促重点排污单位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

工作方案，明确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，确保排除环境风险隐

患。同时，对发现的环境违法问题依法查处。 

（三）督导检查阶段（9月 1日至 25日）。市生态环境

局对各县（区）组织排查整治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重点对各

排污单位环境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工作开展情况、存在问题

单位的建档立案和新发现的环境违法问题依法查处等情况

进行督导检查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区）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

识重点环保设施和项目环境风险评估是事关安全生产的重

要工作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组织，统筹安排，加大督

促检查工作力度，督促重点排污单位扎实完成排查治理各项

工作。请各县（区）于 5 月 27 日前将整治工作负责人及联

络员信息表（见附件 1）报市局。 

（二）强化沟通协作。各县（区）生态环境部门要积极

配合应急管理部门建立监管协作和联合执法工作机制，强化

部门联动，推进重点环保设施和项目的安全监管与环境监管

的协作配合和信息共享，堵塞监管漏洞。 





附件 1 

重点环保设施和项目环境风险评估及隐患排查 

治理联络员信息表 

填报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 

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备注 

       

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2 

重点环保设施和项目环境风险评估及隐患排查

问题整改表 

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

注  1. 环境风险评估工作等级划分为：一般环境风险、较大环境风险、重大环境风险 

2. 问题分类包括但不限于：环保设施运行、污染物排放、危险废物、环境应急预案、环境应急制

度建设等 

3. 各县（区）辖区内企业无论是否存在问题隐患，均需填写此表。 

 

序号 县（区） 重点排污单位

名称 

重点环保设施和

项目名称 

是否环境风险

评估 

问题分类 存在的隐患 整改措施及落实

情况 

备注 

 

 

1 

 

××× 

    1. 

2. 

3. 

1. 

2. 

3. 

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
